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792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芸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公務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66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本案係上訴人即檢察官（下稱檢察官）對原審判處被告曹芸

樺（下稱：被告）無罪之判決提起全案上訴，是檢察官上訴

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自於本案被告全部犯行。

貳、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

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及證據（如

附件）。

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參諸卷附之員警密錄器光碟勘驗筆

錄，被告經警勸導乘車完畢後即應將車資給付給司機，被告

即以「幹你娘」辱罵員警，經員警以「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

送不夠嗎？」之方式制止後，仍故意再罵第二次「幹你

娘」，員警始上前逮捕被告，是本件被告在員警執行公務

時，三番兩次辱罵員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更

明顯干擾員警公務之執行；復參酌被告曾於本案案發前、後

一日之民國113年4月23、25日，亦於員警執行公務時辱罵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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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幹你娘」，分別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

度偵字第8158號、113年度速偵字第412號案件向臺灣彰化地

方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且後案業經同前法院以年度113

簡字第902號判決判處拘役30日確定，益見被告所為，主觀

上不僅要故意公然侮辱員警的個人名譽，更帶有妨害、干擾

員警執行公務之目的，非一時情緒反映，而是故意貶損員警

名譽，讓執行公務之員警不斷面臨難堪之境地，以干擾員警

公務之執行，原審判決被告無罪，其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請撤銷原判決，另為有罪之判決等語。　　

肆、經查：

一、原審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

明：㈠依勘驗警員林宗慶、陳明松之密錄器錄影檔案（檔案

名稱【2024_0424_154143_876】、【2024_0424_154446_87

7】、【2024_0424_154555_063】）畫面之結果，可見該被

告於案發當時，是因經警阻止其離去計程車行之行為而情緒

上有所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雖損及員警之名譽

感情，然其與員警並不相識，應僅因與員警間突發性言語衝

突，而衝動對不認識之員警以此類粗俗不得體之髒話表達一

時之不滿情緒，在場之第三人或可能未必認同被告前述對員

警之侮辱性評價，甚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前述言論，難認已

貶損員警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自不構成公然侮辱。㈡另

據上開對話過程，被告於案發時固因其上述要求均遭員警拒

絕未能離開而情緒不滿，而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然此過

程中之時間甚短，均未見被告有何反抗、推擠員警之行為，

且員警隨即依妨害公務之現行犯逮捕被告，難認該言詞已干

擾員警之指揮、聯繫及公務之遂行，應無達於妨害、影響員

警公務執行之程度，亦與侮辱公務員罪之構成要件有間。經

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及用法，均符合憲法法庭113年度憲

判字第3號、第5號判決之意旨，且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

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或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二、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刑法第140條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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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罪中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的

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

務員執行公務的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

論自由的意旨無違。至於該條立法理由認公職威嚴亦為侮辱

公務員罪所保障的法益，此項立法目的顯然牴觸憲法保障言

論自由的意旨，應屬違憲。而刑法第140條關於公務員名譽

部分，係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對該公務員「當

場」侮辱為構成要件，表面上看似對公務員個人名譽的貶

抑，實係對該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所代表的國家公權力的異議

或批評，而非單純對公務員個人的侮辱，應非侮辱公務員罪

所保障之法益，而如有侵害公務員個人名譽之公然侮辱行

為，應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適用刑法第

309條公然侮辱罪予以處罰。另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

號判決理由書中，亦表明公然侮辱罪係為避免公然侮辱言論

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成損害，於此範圍內，系爭規

定之立法目的合憲，惟該條項之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

涵不包括名譽感情在內；至於手段上因公然侮辱之文義可及

範圍與適用結果可能涵蓋過廣，應適度限縮，應考量表意人

個人之因素（如教育程度、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

處境（如有無涉及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表意人與被害

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或有無公

共事務評論）等，如在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

不多，尚難認逾越一般人合理忍受之範圍，又如雙方在衝突

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名譽，如處以

公然侮辱罪，亦屬過苛等語。

三、本案被告固有如上訴書所載之不當言行及辱罵言語，惟原審

已依其調查之結果，認為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其指出之證明

方法，尚難認被告以前揭言語辱罵前開警員之舉足以影響公

務員執行公務；檢察官上訴意旨雖謂被告於本案案發前、後

一日之113年4月23、25日亦於員警執行公務時辱罵員警「幹

你娘」，分別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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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58號、113年度速偵字第412號案件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且後案業經同前法院以年度113簡字第9

02號判決判處拘役30日確定，有上開判決書及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20頁），惟由此等被告行

為情狀之場域、對象及辱稱之言語綜合觀之，應可認被告此

等行為及本案此舉雖讓員警於執行職務時面臨難堪及不悅之

處境，主觀上應有公然對於「員警執行勤務」之「公職威

嚴」挑戰之犯意，然此部分之「公職威嚴」並非侮辱公務員

所保護之法益；又依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5號判決理由

清楚闡釋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

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效果），明顯足以

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非謂人民當場對公

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

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

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

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

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而本案被告之犯行，係於

員警執行職務時基於無法離去現場之不滿情緒所為之言語辱

罵，並未以其餘任何行為阻礙或妨礙公務之執行，揆諸前揭

憲法法庭判決之說明，自難認被告所為上開行為即屬「足以

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尚難構成侮辱公務員之犯行。至檢

察官上訴意旨又謂：被告係故意貶損員警名譽等語；然原判

決業已清楚說明被告與員警素不相識，該等言語並非單純就

員警個人之侮辱，亦不足以實際使員警之社會評價受有實質

損害，因該等言語一旦為第三人所見聞，第三人及社會大眾

對於被告此等行為自有其判斷而再評價，不見得會支持被告

此等侮辱性之評價，復非對員警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而涉及

結構性強制對弱勢族群身分或資格之貶抑，且其係因遭警勸

阻無法離開計程車行現場心生不悅而為此等言詞，在場見聞

之人不多，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之說明，被告此等公然侮

辱言語，雖會使員警個人感到冒犯而不快，然此部分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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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感情並非公然侮辱所得保護之法益內容，且員警之社會

名譽或名譽人格亦難認因此受到損害，自難構成公然侮辱

罪。況原判決已就卷內各項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說明

其得心證之理由，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檢察官除就已存

於卷內之證據與原審為相異之評價外，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

據以使本院形成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即無從以刑法第14

0條之侮辱公務員及同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相繩。

伍、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上開行為，依檢察官所舉之證

據，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

真實之程度，而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何侮辱公務員、公

然侮辱犯行之有罪心證，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是檢察

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梅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黃智炫起上訴，

檢察官楊麒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周　淡　怡

 　　　　　 　　　　　　　　　　法　官　黃　齡　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除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所定之情形外，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　玉　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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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易字第667號

聲　請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芸樺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速偵字第407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

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曹芸樺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審理期日

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報

到單等件可參（本院113年度易字第667號卷【下稱本院卷】

第77-79頁），故依上開說明，本院自得不待其陳述，由檢

察官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曹芸樺於民國113年4月24日15時25分

許，在彰化縣○○市○○路00號藍天計程車行，因搭乘計程

車未付車資而與證人即駕駛謝○翰發生糾紛，經告訴人即警

員陳明松、林宗慶（下稱員警）據報後，於同日15時37分許

前往上開計程車行處理，詎被告明知當時員警係依法執行職

務之公務員，竟基於侮辱公務員及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

你娘」對員警當場侮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之當場

侮辱公務員罪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

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

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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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及

偵查中之自白、證人謝○翰於警詢時之證述、彰化縣警察局

員林分局職務報告書、曹芸樺妨害公務案譯文為其論罪依

據。惟茲以下述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5號判決

意旨，分別就被告涉犯公然侮辱、侮辱公務員部分論述如

下：

　㈠被告於上開公訴意旨所示之時、地，於員警到場處理其與證

人謝○翰間債務糾紛事宜時，口出「幹你娘」等情，固據被

告陳明在卷（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

【下稱偵卷】第9-10、28頁正反面），核與證人謝○翰警詢

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1-12頁），並有員警製作

之上述職務報告(偵卷第16頁)、上述妨害公務案譯文(偵卷

第17頁)等件可參，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揆諸下揭憲法

法庭判決意旨，此部分事證雖可認被告確於上開時、地，確

有口出上開言詞，尚不得以此推認被告上開言詞，對他人社

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業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

圍；或已達於妨害、干擾員警之上開公務執行之程度，而應

就卷內相關事證予以審認。

　㈡公然侮辱部分

　⒈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

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

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具體言之，除應參照

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

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

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

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

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

為綜合評價。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

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

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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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

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

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

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

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

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

名譽人格。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

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

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

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

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

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經查，由上述職務報告，可知被告經員警勸導乘車完畢後即應

將車資給付與司機後，即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員警，經告誡

後，又再次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員警；並觀諸本院勘驗員警

密錄器光碟畫面筆錄（本院卷第82-86頁）：　 

⒈勘驗標的：①員警林宗慶之密錄器、②員警陳明松之密錄器

⒉勘驗檔名：①2024_0424_154143_876、

　　　　　　②2024_0424_154446_877、

　　　　　　③2024_0424_154555_063

⒊勘驗範圍：①員警林宗慶之密錄器錄影畫面時間15：43：52

　　　　　　　至15：45：28，共1分36秒。

　　　　　　②員警陳明松之密錄器錄影畫面時間15：45：53

　　　　　　　至14：46：18，共0分25秒。

⒋以下時間均為密錄器畫面時間（日期均為2024/4/24）。

⒌以下物品之相對位置，均為畫面上之相對位置。

畫面時間 畫面內容

影片名稱：①2024_0424_154555_063

15：43：52 （以下均為臺語對話）未出現在畫面中之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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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43

（下稱員警A）：看你們意思。身著格紋襯衫頭戴

棒球帽之男子（下稱被告）推開玻璃門欲走進屋

內又轉身表示：好啊，看你們意思，並雙手叉腰

看向員警A之方向。員警A：啊不然看要不要…

（聽不清楚）處理掉還是就送啊。被告：（雙手

叉腰）好啊，送啊，我讓你們送。被告往前靠近

員警A之方向，向員警A表示：（左手比向上方）

走啊。之後轉向手持行動電話之員警（下稱員警

B）方向，向員警B點頭後雙手插胸站立。被告斜

眼看向員警A：你有打電話給政測（音譯）嗎?員

警A：政測誰啦，你有朋友有辦法幫你處理掉的話

快點處理掉。被告：（語氣激動）啊我要去拿，

但他不給我去啊。員警A：啊你就常常，他說你就

以前就有這樣過，人家怎麼敢讓你現在走。被

告：我皮包在…（遭員警A打斷）。員警A：啊你

如果走…。身穿紅色衣物之男子：我們跑車也都

是辛苦錢。被告：啊不然你把我載去政測他家。

員警A：什麼政測他家，你現在說的有沒有道理。

（此時畫面出現嗶之聲響。）

影片名稱：②2024_0424_154446_877

15：44：44

〜

15：45：28

員警A：你現在是在譙我?被告：對啊，我譙你。

員警A：（音量變大）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

嗎?被告：（手持菸蒂，身軀靠近員警）送不夠，

我馬上回來欸。（手比向上方）我所長要來拚

掉。畫面轉向右方，員警A出現於畫面中，員警A

與被告互看並維持一人之距離。員警A：沒關係

啦。被告：沒關係啦，怎樣。（被告將手持之菸

蒂點燃吸食。）員警A表示被告昨天才被以妨害公

務送而已。被告：對，那現在你再把我送。員警

A：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被告：幹你娘。員警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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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自上開對話過程以觀，足見被告於案發當時，已因未能離去

計程車行而情緒上有所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又

經員警告以：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嗎、沒關係，你再

譙我看看等語，被告即再向員警稱：對，那現在你再把我

送、幹你娘等語。則依當時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被告本已因

未能離去計程車行，在情緒上已有所不滿，復因與員警因前

述之情緒上言語衝突，而心生不悅對員警加以辱罵，其上開

對人不尊重之言詞，在原始文義上固具有對指涉對象之攻

擊、侮辱意涵在內，而使聽聞者感到不快、難堪，損及員警

之名譽感情，然衡以被告警詢時自承：與員警雙方案發時並

不相識等語（偵卷第10頁），其僅因與員警間突發性言語衝

突，而衝動對不認識之員警以此類粗俗不得體之髒話表達一

時之不滿情緒，且對員警所為前述言語攻擊亦甚為短暫，非

A隨即上前將被告逮捕，畫面晃動，過程中出現員

警A表示不用，將他銬起來就好等語，並向被告說

明可以保持緘默，不違背自己意思而陳述（被

告：好、好。），第二可以選任辯護人（被告：

不用。）你因妨害公務警方正式逮捕你（被告：

好。），過程中未見被告反抗、推擠之行為。

影片名稱：③2024_0424_154555_063

影片時間 畫面內容

15：45：53

〜

15：46：18

被告：啊現在你再把我送。員警A：沒關係，你再

譙我看看。被告：幹你娘。員警A隨即上前靠近被

告將被告逮捕，員警B將被告攬過身往下壓制，員

警A向員警B表示不用，將他銬起來就好等語，並

向被告說明可以保持緘默，不違背自己意思而陳

述（被告：好、好。），第二可以選任辯護人

（被告：不用。）你因妨害公務警方正式逮捕你

（被告：好。），過程中未見被告反抗、推擠之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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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故綜合觀察被告口出此類言詞

之語氣、聲調、動作、所在情境、前後脈絡、詞義組合方式

與指涉意涵等，被告對員警所為前述謾罵，僅係在雙方衝突

之失言附帶傷及員警之名譽，在場之第三人或可能未必認同

被告前述對員警之侮辱性評價，甚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前述

言論，是難逕認被告所為將使見聞此情者認員警之社會名譽

或名譽人格受到貶損，依上開說明，自無從繩以公然侮辱之

罪名。

　㈢侮辱公務員部分

　⒈按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

妨害公務罪，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

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

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

（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

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

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司

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而據上開對話過程，被告於案發時，已因其上述要求均遭員

警拒絕未能離開而情緒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又

經員警告以「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等語，被告即再向員

警稱：幹你娘等語，隨後員警即以現行犯逮捕被告，然此過

程中之時間甚短，且均未見被告有何反抗、推擠員警之行

為。是被告所為上開言詞之時間既為短暫迅速，於此後員警

甚至依妨害公務之現行犯逮捕被告之行為，該言詞雖造成員

警之不悅，惟顯然不足以干擾員警之指揮、聯繫及公務之遂

行，而無從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難認被告上開辱罵行為有

何妨害、干擾員警執行公務之可能，是依卷內現有事證，既

難認被告所為，確已達於妨害、影響員警公務執行之程度，

揆諸上開判決意旨，縱令被告所言使員警不快，亦難逕以侮

辱公務員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既不足為被告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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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積極證明，而使本院達到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

之程度，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梅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佩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鍾宜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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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792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芸樺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公務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6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本案係上訴人即檢察官（下稱檢察官）對原審判處被告曹芸樺（下稱：被告）無罪之判決提起全案上訴，是檢察官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自於本案被告全部犯行。
貳、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及證據（如附件）。
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參諸卷附之員警密錄器光碟勘驗筆錄，被告經警勸導乘車完畢後即應將車資給付給司機，被告即以「幹你娘」辱罵員警，經員警以「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嗎？」之方式制止後，仍故意再罵第二次「幹你娘」，員警始上前逮捕被告，是本件被告在員警執行公務時，三番兩次辱罵員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更明顯干擾員警公務之執行；復參酌被告曾於本案案發前、後一日之民國113年4月23、25日，亦於員警執行公務時辱罵員警「幹你娘」，分別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158號、113年度速偵字第412號案件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且後案業經同前法院以年度113簡字第902號判決判處拘役30日確定，益見被告所為，主觀上不僅要故意公然侮辱員警的個人名譽，更帶有妨害、干擾員警執行公務之目的，非一時情緒反映，而是故意貶損員警名譽，讓執行公務之員警不斷面臨難堪之境地，以干擾員警公務之執行，原審判決被告無罪，其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請撤銷原判決，另為有罪之判決等語。　　
肆、經查：
一、原審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㈠依勘驗警員林宗慶、陳明松之密錄器錄影檔案（檔案名稱【2024_0424_154143_876】、【2024_0424_154446_877】、【2024_0424_154555_063】）畫面之結果，可見該被告於案發當時，是因經警阻止其離去計程車行之行為而情緒上有所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雖損及員警之名譽感情，然其與員警並不相識，應僅因與員警間突發性言語衝突，而衝動對不認識之員警以此類粗俗不得體之髒話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在場之第三人或可能未必認同被告前述對員警之侮辱性評價，甚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前述言論，難認已貶損員警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自不構成公然侮辱。㈡另據上開對話過程，被告於案發時固因其上述要求均遭員警拒絕未能離開而情緒不滿，而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然此過程中之時間甚短，均未見被告有何反抗、推擠員警之行為，且員警隨即依妨害公務之現行犯逮捕被告，難認該言詞已干擾員警之指揮、聯繫及公務之遂行，應無達於妨害、影響員警公務執行之程度，亦與侮辱公務員罪之構成要件有間。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及用法，均符合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第5號判決之意旨，且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或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二、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刑法第140條妨害公務罪中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的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的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無違。至於該條立法理由認公職威嚴亦為侮辱公務員罪所保障的法益，此項立法目的顯然牴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應屬違憲。而刑法第140條關於公務員名譽部分，係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對該公務員「當場」侮辱為構成要件，表面上看似對公務員個人名譽的貶抑，實係對該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所代表的國家公權力的異議或批評，而非單純對公務員個人的侮辱，應非侮辱公務員罪所保障之法益，而如有侵害公務員個人名譽之公然侮辱行為，應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適用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予以處罰。另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書中，亦表明公然侮辱罪係為避免公然侮辱言論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成損害，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合憲，惟該條項之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不包括名譽感情在內；至於手段上因公然侮辱之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可能涵蓋過廣，應適度限縮，應考量表意人個人之因素（如教育程度、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有無涉及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或有無公共事務評論）等，如在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尚難認逾越一般人合理忍受之範圍，又如雙方在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名譽，如處以公然侮辱罪，亦屬過苛等語。
三、本案被告固有如上訴書所載之不當言行及辱罵言語，惟原審已依其調查之結果，認為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其指出之證明方法，尚難認被告以前揭言語辱罵前開警員之舉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檢察官上訴意旨雖謂被告於本案案發前、後一日之113年4月23、25日亦於員警執行公務時辱罵員警「幹你娘」，分別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158號、113年度速偵字第412號案件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且後案業經同前法院以年度113簡字第902號判決判處拘役30日確定，有上開判決書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20頁），惟由此等被告行為情狀之場域、對象及辱稱之言語綜合觀之，應可認被告此等行為及本案此舉雖讓員警於執行職務時面臨難堪及不悅之處境，主觀上應有公然對於「員警執行勤務」之「公職威嚴」挑戰之犯意，然此部分之「公職威嚴」並非侮辱公務員所保護之法益；又依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5號判決理由清楚闡釋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而本案被告之犯行，係於員警執行職務時基於無法離去現場之不滿情緒所為之言語辱罵，並未以其餘任何行為阻礙或妨礙公務之執行，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之說明，自難認被告所為上開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尚難構成侮辱公務員之犯行。至檢察官上訴意旨又謂：被告係故意貶損員警名譽等語；然原判決業已清楚說明被告與員警素不相識，該等言語並非單純就員警個人之侮辱，亦不足以實際使員警之社會評價受有實質損害，因該等言語一旦為第三人所見聞，第三人及社會大眾對於被告此等行為自有其判斷而再評價，不見得會支持被告此等侮辱性之評價，復非對員警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而涉及結構性強制對弱勢族群身分或資格之貶抑，且其係因遭警勸阻無法離開計程車行現場心生不悅而為此等言詞，在場見聞之人不多，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之說明，被告此等公然侮辱言語，雖會使員警個人感到冒犯而不快，然此部分個人之名譽感情並非公然侮辱所得保護之法益內容，且員警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亦難認因此受到損害，自難構成公然侮辱罪。況原判決已就卷內各項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說明其得心證之理由，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檢察官除就已存於卷內之證據與原審為相異之評價外，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使本院形成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即無從以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及同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相繩。
伍、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上開行為，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而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何侮辱公務員、公然侮辱犯行之有罪心證，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是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梅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黃智炫起上訴，檢察官楊麒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周　淡　怡
 　　　　　 　　　　　　　　　　法　官　黃　齡　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除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所定之情形外，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　玉　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67號
聲　請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芸樺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曹芸樺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審理期日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等件可參（本院113年度易字第66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77-79頁），故依上開說明，本院自得不待其陳述，由檢察官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曹芸樺於民國113年4月24日15時25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號藍天計程車行，因搭乘計程車未付車資而與證人即駕駛謝○翰發生糾紛，經告訴人即警員陳明松、林宗慶（下稱員警）據報後，於同日15時37分許前往上開計程車行處理，詎被告明知當時員警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竟基於侮辱公務員及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對員警當場侮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之當場侮辱公務員罪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自白、證人謝○翰於警詢時之證述、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職務報告書、曹芸樺妨害公務案譯文為其論罪依據。惟茲以下述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5號判決意旨，分別就被告涉犯公然侮辱、侮辱公務員部分論述如下：
　㈠被告於上開公訴意旨所示之時、地，於員警到場處理其與證人謝○翰間債務糾紛事宜時，口出「幹你娘」等情，固據被告陳明在卷（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下稱偵卷】第9-10、28頁正反面），核與證人謝○翰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1-12頁），並有員警製作之上述職務報告(偵卷第16頁)、上述妨害公務案譯文(偵卷第17頁)等件可參，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揆諸下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此部分事證雖可認被告確於上開時、地，確有口出上開言詞，尚不得以此推認被告上開言詞，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業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或已達於妨害、干擾員警之上開公務執行之程度，而應就卷內相關事證予以審認。
　㈡公然侮辱部分
　⒈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由上述職務報告，可知被告經員警勸導乘車完畢後即應將車資給付與司機後，即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員警，經告誡後，又再次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員警；並觀諸本院勘驗員警密錄器光碟畫面筆錄（本院卷第82-86頁）：　 
		⒈勘驗標的：①員警林宗慶之密錄器、②員警陳明松之密錄器
⒉勘驗檔名：①2024_0424_154143_876、
　　　　　　②2024_0424_154446_877、
　　　　　　③2024_0424_154555_063
⒊勘驗範圍：①員警林宗慶之密錄器錄影畫面時間15：43：52
　　　　　　　至15：45：28，共1分36秒。
　　　　　　②員警陳明松之密錄器錄影畫面時間15：45：53
　　　　　　　至14：46：18，共0分25秒。
⒋以下時間均為密錄器畫面時間（日期均為2024/4/24）。
⒌以下物品之相對位置，均為畫面上之相對位置。

		




		畫面時間

		畫面內容



		影片名稱：①2024_0424_154555_063

		




		15：43：52
～
15：44：43

		（以下均為臺語對話）未出現在畫面中之員警（下稱員警A）：看你們意思。身著格紋襯衫頭戴棒球帽之男子（下稱被告）推開玻璃門欲走進屋內又轉身表示：好啊，看你們意思，並雙手叉腰看向員警A之方向。員警A：啊不然看要不要…（聽不清楚）處理掉還是就送啊。被告：（雙手叉腰）好啊，送啊，我讓你們送。被告往前靠近員警A之方向，向員警A表示：（左手比向上方）走啊。之後轉向手持行動電話之員警（下稱員警B）方向，向員警B點頭後雙手插胸站立。被告斜眼看向員警A：你有打電話給政測（音譯）嗎?員警A：政測誰啦，你有朋友有辦法幫你處理掉的話快點處理掉。被告：（語氣激動）啊我要去拿，但他不給我去啊。員警A：啊你就常常，他說你就以前就有這樣過，人家怎麼敢讓你現在走。被告：我皮包在…（遭員警A打斷）。員警A：啊你如果走…。身穿紅色衣物之男子：我們跑車也都是辛苦錢。被告：啊不然你把我載去政測他家。員警A：什麼政測他家，你現在說的有沒有道理。（此時畫面出現嗶之聲響。）



		影片名稱：②2024_0424_154446_877

		




		15：44：44～
15：45：28

		員警A：你現在是在譙我?被告：對啊，我譙你。員警A：（音量變大）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嗎?被告：（手持菸蒂，身軀靠近員警）送不夠，我馬上回來欸。（手比向上方）我所長要來拚掉。畫面轉向右方，員警A出現於畫面中，員警A與被告互看並維持一人之距離。員警A：沒關係啦。被告：沒關係啦，怎樣。（被告將手持之菸蒂點燃吸食。）員警A表示被告昨天才被以妨害公務送而已。被告：對，那現在你再把我送。員警A：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被告：幹你娘。員警A隨即上前將被告逮捕，畫面晃動，過程中出現員警A表示不用，將他銬起來就好等語，並向被告說明可以保持緘默，不違背自己意思而陳述（被告：好、好。），第二可以選任辯護人（被告：不用。）你因妨害公務警方正式逮捕你（被告：好。），過程中未見被告反抗、推擠之行為。



		影片名稱：③2024_0424_154555_063

		




		影片時間

		畫面內容



		15：45：53～
15：46：18

		被告：啊現在你再把我送。員警A：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被告：幹你娘。員警A隨即上前靠近被告將被告逮捕，員警B將被告攬過身往下壓制，員警A向員警B表示不用，將他銬起來就好等語，並向被告說明可以保持緘默，不違背自己意思而陳述（被告：好、好。），第二可以選任辯護人（被告：不用。）你因妨害公務警方正式逮捕你（被告：好。），過程中未見被告反抗、推擠之行為。







　⒊自上開對話過程以觀，足見被告於案發當時，已因未能離去計程車行而情緒上有所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又經員警告以：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嗎、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等語，被告即再向員警稱：對，那現在你再把我送、幹你娘等語。則依當時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被告本已因未能離去計程車行，在情緒上已有所不滿，復因與員警因前述之情緒上言語衝突，而心生不悅對員警加以辱罵，其上開對人不尊重之言詞，在原始文義上固具有對指涉對象之攻擊、侮辱意涵在內，而使聽聞者感到不快、難堪，損及員警之名譽感情，然衡以被告警詢時自承：與員警雙方案發時並不相識等語（偵卷第10頁），其僅因與員警間突發性言語衝突，而衝動對不認識之員警以此類粗俗不得體之髒話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且對員警所為前述言語攻擊亦甚為短暫，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故綜合觀察被告口出此類言詞之語氣、聲調、動作、所在情境、前後脈絡、詞義組合方式與指涉意涵等，被告對員警所為前述謾罵，僅係在雙方衝突之失言附帶傷及員警之名譽，在場之第三人或可能未必認同被告前述對員警之侮辱性評價，甚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前述言論，是難逕認被告所為將使見聞此情者認員警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受到貶損，依上開說明，自無從繩以公然侮辱之罪名。
　㈢侮辱公務員部分
　⒈按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而據上開對話過程，被告於案發時，已因其上述要求均遭員警拒絕未能離開而情緒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又經員警告以「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等語，被告即再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隨後員警即以現行犯逮捕被告，然此過程中之時間甚短，且均未見被告有何反抗、推擠員警之行為。是被告所為上開言詞之時間既為短暫迅速，於此後員警甚至依妨害公務之現行犯逮捕被告之行為，該言詞雖造成員警之不悅，惟顯然不足以干擾員警之指揮、聯繫及公務之遂行，而無從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難認被告上開辱罵行為有何妨害、干擾員警執行公務之可能，是依卷內現有事證，既難認被告所為，確已達於妨害、影響員警公務執行之程度，揆諸上開判決意旨，縱令被告所言使員警不快，亦難逕以侮辱公務員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既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而使本院達到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梅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佩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鍾宜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792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芸樺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公務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66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本案係上訴人即檢察官（下稱檢察官）對原審判處被告曹芸
    樺（下稱：被告）無罪之判決提起全案上訴，是檢察官上訴
    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自於本案被告全部犯行。
貳、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
    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及證據（如
    附件）。
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參諸卷附之員警密錄器光碟勘驗筆錄
    ，被告經警勸導乘車完畢後即應將車資給付給司機，被告即
    以「幹你娘」辱罵員警，經員警以「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
    不夠嗎？」之方式制止後，仍故意再罵第二次「幹你娘」，
    員警始上前逮捕被告，是本件被告在員警執行公務時，三番
    兩次辱罵員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更明顯干擾
    員警公務之執行；復參酌被告曾於本案案發前、後一日之民
    國113年4月23、25日，亦於員警執行公務時辱罵員警「幹你
    娘」，分別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
    158號、113年度速偵字第412號案件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且後案業經同前法院以年度113簡字第902
    號判決判處拘役30日確定，益見被告所為，主觀上不僅要故
    意公然侮辱員警的個人名譽，更帶有妨害、干擾員警執行公
    務之目的，非一時情緒反映，而是故意貶損員警名譽，讓執
    行公務之員警不斷面臨難堪之境地，以干擾員警公務之執行
    ，原審判決被告無罪，其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請撤銷原判
    決，另為有罪之判決等語。　　
肆、經查：
一、原審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
    明：㈠依勘驗警員林宗慶、陳明松之密錄器錄影檔案（檔案
    名稱【2024_0424_154143_876】、【2024_0424_154446_877
    】、【2024_0424_154555_063】）畫面之結果，可見該被告
    於案發當時，是因經警阻止其離去計程車行之行為而情緒上
    有所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雖損及員警之名譽感
    情，然其與員警並不相識，應僅因與員警間突發性言語衝突
    ，而衝動對不認識之員警以此類粗俗不得體之髒話表達一時
    之不滿情緒，在場之第三人或可能未必認同被告前述對員警
    之侮辱性評價，甚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前述言論，難認已貶
    損員警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自不構成公然侮辱。㈡另據
    上開對話過程，被告於案發時固因其上述要求均遭員警拒絕
    未能離開而情緒不滿，而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然此過程
    中之時間甚短，均未見被告有何反抗、推擠員警之行為，且
    員警隨即依妨害公務之現行犯逮捕被告，難認該言詞已干擾
    員警之指揮、聯繫及公務之遂行，應無達於妨害、影響員警
    公務執行之程度，亦與侮辱公務員罪之構成要件有間。經核
    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及用法，均符合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
    字第3號、第5號判決之意旨，且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或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二、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刑法第140條妨害
    公務罪中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的
    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
    務員執行公務的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
    論自由的意旨無違。至於該條立法理由認公職威嚴亦為侮辱
    公務員罪所保障的法益，此項立法目的顯然牴觸憲法保障言
    論自由的意旨，應屬違憲。而刑法第140條關於公務員名譽
    部分，係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對該公務員「當
    場」侮辱為構成要件，表面上看似對公務員個人名譽的貶抑
    ，實係對該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所代表的國家公權力的異議或
    批評，而非單純對公務員個人的侮辱，應非侮辱公務員罪所
    保障之法益，而如有侵害公務員個人名譽之公然侮辱行為，
    應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適用刑法第309
    條公然侮辱罪予以處罰。另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
    決理由書中，亦表明公然侮辱罪係為避免公然侮辱言論對他
    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成損害，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之
    立法目的合憲，惟該條項之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不
    包括名譽感情在內；至於手段上因公然侮辱之文義可及範圍
    與適用結果可能涵蓋過廣，應適度限縮，應考量表意人個人
    之因素（如教育程度、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
    （如有無涉及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表意人與被害人之
    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或有無公共事
    務評論）等，如在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
    ，尚難認逾越一般人合理忍受之範圍，又如雙方在衝突過程
    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名譽，如處以公然
    侮辱罪，亦屬過苛等語。
三、本案被告固有如上訴書所載之不當言行及辱罵言語，惟原審
    已依其調查之結果，認為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其指出之證明
    方法，尚難認被告以前揭言語辱罵前開警員之舉足以影響公
    務員執行公務；檢察官上訴意旨雖謂被告於本案案發前、後
    一日之113年4月23、25日亦於員警執行公務時辱罵員警「幹
    你娘」，分別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
    第8158號、113年度速偵字第412號案件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且後案業經同前法院以年度113簡字第9
    02號判決判處拘役30日確定，有上開判決書及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20頁），惟由此等被告行
    為情狀之場域、對象及辱稱之言語綜合觀之，應可認被告此
    等行為及本案此舉雖讓員警於執行職務時面臨難堪及不悅之
    處境，主觀上應有公然對於「員警執行勤務」之「公職威嚴
    」挑戰之犯意，然此部分之「公職威嚴」並非侮辱公務員所
    保護之法益；又依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5號判決理由清
    楚闡釋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
    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效果），明顯足以干
    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
    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
    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
    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
    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
    「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而本案被告之犯行，係於員
    警執行職務時基於無法離去現場之不滿情緒所為之言語辱罵
    ，並未以其餘任何行為阻礙或妨礙公務之執行，揆諸前揭憲
    法法庭判決之說明，自難認被告所為上開行為即屬「足以影
    響公務員執行公務」，尚難構成侮辱公務員之犯行。至檢察
    官上訴意旨又謂：被告係故意貶損員警名譽等語；然原判決
    業已清楚說明被告與員警素不相識，該等言語並非單純就員
    警個人之侮辱，亦不足以實際使員警之社會評價受有實質損
    害，因該等言語一旦為第三人所見聞，第三人及社會大眾對
    於被告此等行為自有其判斷而再評價，不見得會支持被告此
    等侮辱性之評價，復非對員警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而涉及結
    構性強制對弱勢族群身分或資格之貶抑，且其係因遭警勸阻
    無法離開計程車行現場心生不悅而為此等言詞，在場見聞之
    人不多，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之說明，被告此等公然侮辱
    言語，雖會使員警個人感到冒犯而不快，然此部分個人之名
    譽感情並非公然侮辱所得保護之法益內容，且員警之社會名
    譽或名譽人格亦難認因此受到損害，自難構成公然侮辱罪。
    況原判決已就卷內各項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說明其得
    心證之理由，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檢察官除就已存於卷
    內之證據與原審為相異之評價外，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
    使本院形成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即無從以刑法第140條
    之侮辱公務員及同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相繩。
伍、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上開行為，依檢察官所舉之證
    據，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
    真實之程度，而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何侮辱公務員、公
    然侮辱犯行之有罪心證，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是檢察
    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梅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黃智炫起上訴，
檢察官楊麒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周　淡　怡
 　　　　　 　　　　　　　　　　法　官　黃　齡　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除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所定之情形外，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　玉　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67號
聲　請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芸樺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速偵字第407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
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曹芸樺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審理期日經
    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
    單等件可參（本院113年度易字第66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
    77-79頁），故依上開說明，本院自得不待其陳述，由檢察
    官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曹芸樺於民國113年4月24日15時25分許
    ，在彰化縣○○市○○路00號藍天計程車行，因搭乘計程車未付
    車資而與證人即駕駛謝○翰發生糾紛，經告訴人即警員陳明
    松、林宗慶（下稱員警）據報後，於同日15時37分許前往上
    開計程車行處理，詎被告明知當時員警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
    務員，竟基於侮辱公務員及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
    對員警當場侮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之當場侮辱公
    務員罪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
    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
    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
    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及
    偵查中之自白、證人謝○翰於警詢時之證述、彰化縣警察局
    員林分局職務報告書、曹芸樺妨害公務案譯文為其論罪依據
    。惟茲以下述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5號判決意
    旨，分別就被告涉犯公然侮辱、侮辱公務員部分論述如下：
　㈠被告於上開公訴意旨所示之時、地，於員警到場處理其與證
    人謝○翰間債務糾紛事宜時，口出「幹你娘」等情，固據被
    告陳明在卷（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
    下稱偵卷】第9-10、28頁正反面），核與證人謝○翰警詢時
    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1-12頁），並有員警製作之
    上述職務報告(偵卷第16頁)、上述妨害公務案譯文(偵卷第1
    7頁)等件可參，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揆諸下揭憲法法庭
    判決意旨，此部分事證雖可認被告確於上開時、地，確有口
    出上開言詞，尚不得以此推認被告上開言詞，對他人社會名
    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業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或
    已達於妨害、干擾員警之上開公務執行之程度，而應就卷內
    相關事證予以審認。
　㈡公然侮辱部分
　⒈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
    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
    ，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
    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
    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
    ）、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
    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
    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
    合評價。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
    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
    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
    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
    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
    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
    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
    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
    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
    格。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
    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
    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
    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
    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
    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經查，由上述職務報告，可知被告經員警勸導乘車完畢後即應
  將車資給付與司機後，即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員警，經告誡
  後，又再次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員警；並觀諸本院勘驗員警
  密錄器光碟畫面筆錄（本院卷第82-86頁）：　 
⒈勘驗標的：①員警林宗慶之密錄器、②員警陳明松之密錄器 ⒉勘驗檔名：①2024_0424_154143_876、 　　　　　　②2024_0424_154446_877、 　　　　　　③2024_0424_154555_063 ⒊勘驗範圍：①員警林宗慶之密錄器錄影畫面時間15：43：52 　　　　　　　至15：45：28，共1分36秒。 　　　　　　②員警陳明松之密錄器錄影畫面時間15：45：53 　　　　　　　至14：46：18，共0分25秒。 ⒋以下時間均為密錄器畫面時間（日期均為2024/4/24）。 ⒌以下物品之相對位置，均為畫面上之相對位置。  畫面時間 畫面內容 影片名稱：①2024_0424_154555_063  15：43：52 ～ 15：44：43 （以下均為臺語對話）未出現在畫面中之員警（下稱員警A）：看你們意思。身著格紋襯衫頭戴棒球帽之男子（下稱被告）推開玻璃門欲走進屋內又轉身表示：好啊，看你們意思，並雙手叉腰看向員警A之方向。員警A：啊不然看要不要…（聽不清楚）處理掉還是就送啊。被告：（雙手叉腰）好啊，送啊，我讓你們送。被告往前靠近員警A之方向，向員警A表示：（左手比向上方）走啊。之後轉向手持行動電話之員警（下稱員警B）方向，向員警B點頭後雙手插胸站立。被告斜眼看向員警A：你有打電話給政測（音譯）嗎?員警A：政測誰啦，你有朋友有辦法幫你處理掉的話快點處理掉。被告：（語氣激動）啊我要去拿，但他不給我去啊。員警A：啊你就常常，他說你就以前就有這樣過，人家怎麼敢讓你現在走。被告：我皮包在…（遭員警A打斷）。員警A：啊你如果走…。身穿紅色衣物之男子：我們跑車也都是辛苦錢。被告：啊不然你把我載去政測他家。員警A：什麼政測他家，你現在說的有沒有道理。（此時畫面出現嗶之聲響。） 影片名稱：②2024_0424_154446_877  15：44：44～ 15：45：28 員警A：你現在是在譙我?被告：對啊，我譙你。員警A：（音量變大）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嗎?被告：（手持菸蒂，身軀靠近員警）送不夠，我馬上回來欸。（手比向上方）我所長要來拚掉。畫面轉向右方，員警A出現於畫面中，員警A與被告互看並維持一人之距離。員警A：沒關係啦。被告：沒關係啦，怎樣。（被告將手持之菸蒂點燃吸食。）員警A表示被告昨天才被以妨害公務送而已。被告：對，那現在你再把我送。員警A：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被告：幹你娘。員警A隨即上前將被告逮捕，畫面晃動，過程中出現員警A表示不用，將他銬起來就好等語，並向被告說明可以保持緘默，不違背自己意思而陳述（被告：好、好。），第二可以選任辯護人（被告：不用。）你因妨害公務警方正式逮捕你（被告：好。），過程中未見被告反抗、推擠之行為。 影片名稱：③2024_0424_154555_063  影片時間 畫面內容 15：45：53～ 15：46：18 被告：啊現在你再把我送。員警A：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被告：幹你娘。員警A隨即上前靠近被告將被告逮捕，員警B將被告攬過身往下壓制，員警A向員警B表示不用，將他銬起來就好等語，並向被告說明可以保持緘默，不違背自己意思而陳述（被告：好、好。），第二可以選任辯護人（被告：不用。）你因妨害公務警方正式逮捕你（被告：好。），過程中未見被告反抗、推擠之行為。 
　⒊自上開對話過程以觀，足見被告於案發當時，已因未能離去
    計程車行而情緒上有所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又
    經員警告以：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嗎、沒關係，你再
    譙我看看等語，被告即再向員警稱：對，那現在你再把我送
    、幹你娘等語。則依當時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被告本已因未
    能離去計程車行，在情緒上已有所不滿，復因與員警因前述
    之情緒上言語衝突，而心生不悅對員警加以辱罵，其上開對
    人不尊重之言詞，在原始文義上固具有對指涉對象之攻擊、
    侮辱意涵在內，而使聽聞者感到不快、難堪，損及員警之名
    譽感情，然衡以被告警詢時自承：與員警雙方案發時並不相
    識等語（偵卷第10頁），其僅因與員警間突發性言語衝突，
    而衝動對不認識之員警以此類粗俗不得體之髒話表達一時之
    不滿情緒，且對員警所為前述言語攻擊亦甚為短暫，非反覆
    、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故綜合觀察被告口出此類言詞之語
    氣、聲調、動作、所在情境、前後脈絡、詞義組合方式與指
    涉意涵等，被告對員警所為前述謾罵，僅係在雙方衝突之失
    言附帶傷及員警之名譽，在場之第三人或可能未必認同被告
    前述對員警之侮辱性評價，甚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前述言論
    ，是難逕認被告所為將使見聞此情者認員警之社會名譽或名
    譽人格受到貶損，依上開說明，自無從繩以公然侮辱之罪名
    。
　㈢侮辱公務員部分
　⒈按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
    妨害公務罪，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
    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
    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
    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
    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
    （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司法
    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而據上開對話過程，被告於案發時，已因其上述要求均遭員
    警拒絕未能離開而情緒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又
    經員警告以「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等語，被告即再向員
    警稱：幹你娘等語，隨後員警即以現行犯逮捕被告，然此過
    程中之時間甚短，且均未見被告有何反抗、推擠員警之行為
    。是被告所為上開言詞之時間既為短暫迅速，於此後員警甚
    至依妨害公務之現行犯逮捕被告之行為，該言詞雖造成員警
    之不悅，惟顯然不足以干擾員警之指揮、聯繫及公務之遂行
    ，而無從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難認被告上開辱罵行為有何
    妨害、干擾員警執行公務之可能，是依卷內現有事證，既難
    認被告所為，確已達於妨害、影響員警公務執行之程度，揆
    諸上開判決意旨，縱令被告所言使員警不快，亦難逕以侮辱
    公務員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既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而使本院達到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
    之程度，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梅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佩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鍾宜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792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芸樺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公務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6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本案係上訴人即檢察官（下稱檢察官）對原審判處被告曹芸樺（下稱：被告）無罪之判決提起全案上訴，是檢察官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自於本案被告全部犯行。
貳、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及證據（如附件）。
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參諸卷附之員警密錄器光碟勘驗筆錄，被告經警勸導乘車完畢後即應將車資給付給司機，被告即以「幹你娘」辱罵員警，經員警以「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嗎？」之方式制止後，仍故意再罵第二次「幹你娘」，員警始上前逮捕被告，是本件被告在員警執行公務時，三番兩次辱罵員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更明顯干擾員警公務之執行；復參酌被告曾於本案案發前、後一日之民國113年4月23、25日，亦於員警執行公務時辱罵員警「幹你娘」，分別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158號、113年度速偵字第412號案件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且後案業經同前法院以年度113簡字第902號判決判處拘役30日確定，益見被告所為，主觀上不僅要故意公然侮辱員警的個人名譽，更帶有妨害、干擾員警執行公務之目的，非一時情緒反映，而是故意貶損員警名譽，讓執行公務之員警不斷面臨難堪之境地，以干擾員警公務之執行，原審判決被告無罪，其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請撤銷原判決，另為有罪之判決等語。　　
肆、經查：
一、原審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㈠依勘驗警員林宗慶、陳明松之密錄器錄影檔案（檔案名稱【2024_0424_154143_876】、【2024_0424_154446_877】、【2024_0424_154555_063】）畫面之結果，可見該被告於案發當時，是因經警阻止其離去計程車行之行為而情緒上有所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雖損及員警之名譽感情，然其與員警並不相識，應僅因與員警間突發性言語衝突，而衝動對不認識之員警以此類粗俗不得體之髒話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在場之第三人或可能未必認同被告前述對員警之侮辱性評價，甚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前述言論，難認已貶損員警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自不構成公然侮辱。㈡另據上開對話過程，被告於案發時固因其上述要求均遭員警拒絕未能離開而情緒不滿，而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然此過程中之時間甚短，均未見被告有何反抗、推擠員警之行為，且員警隨即依妨害公務之現行犯逮捕被告，難認該言詞已干擾員警之指揮、聯繫及公務之遂行，應無達於妨害、影響員警公務執行之程度，亦與侮辱公務員罪之構成要件有間。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及用法，均符合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第5號判決之意旨，且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或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二、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刑法第140條妨害公務罪中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的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的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無違。至於該條立法理由認公職威嚴亦為侮辱公務員罪所保障的法益，此項立法目的顯然牴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應屬違憲。而刑法第140條關於公務員名譽部分，係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對該公務員「當場」侮辱為構成要件，表面上看似對公務員個人名譽的貶抑，實係對該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所代表的國家公權力的異議或批評，而非單純對公務員個人的侮辱，應非侮辱公務員罪所保障之法益，而如有侵害公務員個人名譽之公然侮辱行為，應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適用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予以處罰。另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書中，亦表明公然侮辱罪係為避免公然侮辱言論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成損害，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合憲，惟該條項之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不包括名譽感情在內；至於手段上因公然侮辱之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可能涵蓋過廣，應適度限縮，應考量表意人個人之因素（如教育程度、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有無涉及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或有無公共事務評論）等，如在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尚難認逾越一般人合理忍受之範圍，又如雙方在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名譽，如處以公然侮辱罪，亦屬過苛等語。
三、本案被告固有如上訴書所載之不當言行及辱罵言語，惟原審已依其調查之結果，認為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其指出之證明方法，尚難認被告以前揭言語辱罵前開警員之舉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檢察官上訴意旨雖謂被告於本案案發前、後一日之113年4月23、25日亦於員警執行公務時辱罵員警「幹你娘」，分別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158號、113年度速偵字第412號案件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且後案業經同前法院以年度113簡字第902號判決判處拘役30日確定，有上開判決書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20頁），惟由此等被告行為情狀之場域、對象及辱稱之言語綜合觀之，應可認被告此等行為及本案此舉雖讓員警於執行職務時面臨難堪及不悅之處境，主觀上應有公然對於「員警執行勤務」之「公職威嚴」挑戰之犯意，然此部分之「公職威嚴」並非侮辱公務員所保護之法益；又依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5號判決理由清楚闡釋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而本案被告之犯行，係於員警執行職務時基於無法離去現場之不滿情緒所為之言語辱罵，並未以其餘任何行為阻礙或妨礙公務之執行，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之說明，自難認被告所為上開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尚難構成侮辱公務員之犯行。至檢察官上訴意旨又謂：被告係故意貶損員警名譽等語；然原判決業已清楚說明被告與員警素不相識，該等言語並非單純就員警個人之侮辱，亦不足以實際使員警之社會評價受有實質損害，因該等言語一旦為第三人所見聞，第三人及社會大眾對於被告此等行為自有其判斷而再評價，不見得會支持被告此等侮辱性之評價，復非對員警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而涉及結構性強制對弱勢族群身分或資格之貶抑，且其係因遭警勸阻無法離開計程車行現場心生不悅而為此等言詞，在場見聞之人不多，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之說明，被告此等公然侮辱言語，雖會使員警個人感到冒犯而不快，然此部分個人之名譽感情並非公然侮辱所得保護之法益內容，且員警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亦難認因此受到損害，自難構成公然侮辱罪。況原判決已就卷內各項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說明其得心證之理由，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檢察官除就已存於卷內之證據與原審為相異之評價外，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使本院形成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即無從以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及同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相繩。
伍、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上開行為，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而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何侮辱公務員、公然侮辱犯行之有罪心證，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是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梅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黃智炫起上訴，檢察官楊麒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周　淡　怡
 　　　　　 　　　　　　　　　　法　官　黃　齡　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除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所定之情形外，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　玉　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67號
聲　請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芸樺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曹芸樺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審理期日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等件可參（本院113年度易字第66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77-79頁），故依上開說明，本院自得不待其陳述，由檢察官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曹芸樺於民國113年4月24日15時25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號藍天計程車行，因搭乘計程車未付車資而與證人即駕駛謝○翰發生糾紛，經告訴人即警員陳明松、林宗慶（下稱員警）據報後，於同日15時37分許前往上開計程車行處理，詎被告明知當時員警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竟基於侮辱公務員及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對員警當場侮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之當場侮辱公務員罪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自白、證人謝○翰於警詢時之證述、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職務報告書、曹芸樺妨害公務案譯文為其論罪依據。惟茲以下述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5號判決意旨，分別就被告涉犯公然侮辱、侮辱公務員部分論述如下：
　㈠被告於上開公訴意旨所示之時、地，於員警到場處理其與證人謝○翰間債務糾紛事宜時，口出「幹你娘」等情，固據被告陳明在卷（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下稱偵卷】第9-10、28頁正反面），核與證人謝○翰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1-12頁），並有員警製作之上述職務報告(偵卷第16頁)、上述妨害公務案譯文(偵卷第17頁)等件可參，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揆諸下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此部分事證雖可認被告確於上開時、地，確有口出上開言詞，尚不得以此推認被告上開言詞，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業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或已達於妨害、干擾員警之上開公務執行之程度，而應就卷內相關事證予以審認。
　㈡公然侮辱部分
　⒈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由上述職務報告，可知被告經員警勸導乘車完畢後即應將車資給付與司機後，即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員警，經告誡後，又再次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員警；並觀諸本院勘驗員警密錄器光碟畫面筆錄（本院卷第82-86頁）：　 
		⒈勘驗標的：①員警林宗慶之密錄器、②員警陳明松之密錄器
⒉勘驗檔名：①2024_0424_154143_876、
　　　　　　②2024_0424_154446_877、
　　　　　　③2024_0424_154555_063
⒊勘驗範圍：①員警林宗慶之密錄器錄影畫面時間15：43：52
　　　　　　　至15：45：28，共1分36秒。
　　　　　　②員警陳明松之密錄器錄影畫面時間15：45：53
　　　　　　　至14：46：18，共0分25秒。
⒋以下時間均為密錄器畫面時間（日期均為2024/4/24）。
⒌以下物品之相對位置，均為畫面上之相對位置。

		




		畫面時間

		畫面內容



		影片名稱：①2024_0424_154555_063

		




		15：43：52
～
15：44：43

		（以下均為臺語對話）未出現在畫面中之員警（下稱員警A）：看你們意思。身著格紋襯衫頭戴棒球帽之男子（下稱被告）推開玻璃門欲走進屋內又轉身表示：好啊，看你們意思，並雙手叉腰看向員警A之方向。員警A：啊不然看要不要…（聽不清楚）處理掉還是就送啊。被告：（雙手叉腰）好啊，送啊，我讓你們送。被告往前靠近員警A之方向，向員警A表示：（左手比向上方）走啊。之後轉向手持行動電話之員警（下稱員警B）方向，向員警B點頭後雙手插胸站立。被告斜眼看向員警A：你有打電話給政測（音譯）嗎?員警A：政測誰啦，你有朋友有辦法幫你處理掉的話快點處理掉。被告：（語氣激動）啊我要去拿，但他不給我去啊。員警A：啊你就常常，他說你就以前就有這樣過，人家怎麼敢讓你現在走。被告：我皮包在…（遭員警A打斷）。員警A：啊你如果走…。身穿紅色衣物之男子：我們跑車也都是辛苦錢。被告：啊不然你把我載去政測他家。員警A：什麼政測他家，你現在說的有沒有道理。（此時畫面出現嗶之聲響。）



		影片名稱：②2024_0424_154446_877

		




		15：44：44～
15：45：28

		員警A：你現在是在譙我?被告：對啊，我譙你。員警A：（音量變大）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嗎?被告：（手持菸蒂，身軀靠近員警）送不夠，我馬上回來欸。（手比向上方）我所長要來拚掉。畫面轉向右方，員警A出現於畫面中，員警A與被告互看並維持一人之距離。員警A：沒關係啦。被告：沒關係啦，怎樣。（被告將手持之菸蒂點燃吸食。）員警A表示被告昨天才被以妨害公務送而已。被告：對，那現在你再把我送。員警A：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被告：幹你娘。員警A隨即上前將被告逮捕，畫面晃動，過程中出現員警A表示不用，將他銬起來就好等語，並向被告說明可以保持緘默，不違背自己意思而陳述（被告：好、好。），第二可以選任辯護人（被告：不用。）你因妨害公務警方正式逮捕你（被告：好。），過程中未見被告反抗、推擠之行為。



		影片名稱：③2024_0424_154555_063

		




		影片時間

		畫面內容



		15：45：53～
15：46：18

		被告：啊現在你再把我送。員警A：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被告：幹你娘。員警A隨即上前靠近被告將被告逮捕，員警B將被告攬過身往下壓制，員警A向員警B表示不用，將他銬起來就好等語，並向被告說明可以保持緘默，不違背自己意思而陳述（被告：好、好。），第二可以選任辯護人（被告：不用。）你因妨害公務警方正式逮捕你（被告：好。），過程中未見被告反抗、推擠之行為。







　⒊自上開對話過程以觀，足見被告於案發當時，已因未能離去計程車行而情緒上有所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又經員警告以：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嗎、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等語，被告即再向員警稱：對，那現在你再把我送、幹你娘等語。則依當時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被告本已因未能離去計程車行，在情緒上已有所不滿，復因與員警因前述之情緒上言語衝突，而心生不悅對員警加以辱罵，其上開對人不尊重之言詞，在原始文義上固具有對指涉對象之攻擊、侮辱意涵在內，而使聽聞者感到不快、難堪，損及員警之名譽感情，然衡以被告警詢時自承：與員警雙方案發時並不相識等語（偵卷第10頁），其僅因與員警間突發性言語衝突，而衝動對不認識之員警以此類粗俗不得體之髒話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且對員警所為前述言語攻擊亦甚為短暫，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故綜合觀察被告口出此類言詞之語氣、聲調、動作、所在情境、前後脈絡、詞義組合方式與指涉意涵等，被告對員警所為前述謾罵，僅係在雙方衝突之失言附帶傷及員警之名譽，在場之第三人或可能未必認同被告前述對員警之侮辱性評價，甚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前述言論，是難逕認被告所為將使見聞此情者認員警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受到貶損，依上開說明，自無從繩以公然侮辱之罪名。
　㈢侮辱公務員部分
　⒈按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而據上開對話過程，被告於案發時，已因其上述要求均遭員警拒絕未能離開而情緒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又經員警告以「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等語，被告即再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隨後員警即以現行犯逮捕被告，然此過程中之時間甚短，且均未見被告有何反抗、推擠員警之行為。是被告所為上開言詞之時間既為短暫迅速，於此後員警甚至依妨害公務之現行犯逮捕被告之行為，該言詞雖造成員警之不悅，惟顯然不足以干擾員警之指揮、聯繫及公務之遂行，而無從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難認被告上開辱罵行為有何妨害、干擾員警執行公務之可能，是依卷內現有事證，既難認被告所為，確已達於妨害、影響員警公務執行之程度，揆諸上開判決意旨，縱令被告所言使員警不快，亦難逕以侮辱公務員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既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而使本院達到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梅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佩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鍾宜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792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芸樺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公務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6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本案係上訴人即檢察官（下稱檢察官）對原審判處被告曹芸樺（下稱：被告）無罪之判決提起全案上訴，是檢察官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自於本案被告全部犯行。
貳、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及證據（如附件）。
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參諸卷附之員警密錄器光碟勘驗筆錄，被告經警勸導乘車完畢後即應將車資給付給司機，被告即以「幹你娘」辱罵員警，經員警以「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嗎？」之方式制止後，仍故意再罵第二次「幹你娘」，員警始上前逮捕被告，是本件被告在員警執行公務時，三番兩次辱罵員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更明顯干擾員警公務之執行；復參酌被告曾於本案案發前、後一日之民國113年4月23、25日，亦於員警執行公務時辱罵員警「幹你娘」，分別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158號、113年度速偵字第412號案件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且後案業經同前法院以年度113簡字第902號判決判處拘役30日確定，益見被告所為，主觀上不僅要故意公然侮辱員警的個人名譽，更帶有妨害、干擾員警執行公務之目的，非一時情緒反映，而是故意貶損員警名譽，讓執行公務之員警不斷面臨難堪之境地，以干擾員警公務之執行，原審判決被告無罪，其認事用法，均有違誤，請撤銷原判決，另為有罪之判決等語。　　
肆、經查：
一、原審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㈠依勘驗警員林宗慶、陳明松之密錄器錄影檔案（檔案名稱【2024_0424_154143_876】、【2024_0424_154446_877】、【2024_0424_154555_063】）畫面之結果，可見該被告於案發當時，是因經警阻止其離去計程車行之行為而情緒上有所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雖損及員警之名譽感情，然其與員警並不相識，應僅因與員警間突發性言語衝突，而衝動對不認識之員警以此類粗俗不得體之髒話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在場之第三人或可能未必認同被告前述對員警之侮辱性評價，甚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前述言論，難認已貶損員警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自不構成公然侮辱。㈡另據上開對話過程，被告於案發時固因其上述要求均遭員警拒絕未能離開而情緒不滿，而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然此過程中之時間甚短，均未見被告有何反抗、推擠員警之行為，且員警隨即依妨害公務之現行犯逮捕被告，難認該言詞已干擾員警之指揮、聯繫及公務之遂行，應無達於妨害、影響員警公務執行之程度，亦與侮辱公務員罪之構成要件有間。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及用法，均符合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第5號判決之意旨，且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或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二、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刑法第140條妨害公務罪中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的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的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無違。至於該條立法理由認公職威嚴亦為侮辱公務員罪所保障的法益，此項立法目的顯然牴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應屬違憲。而刑法第140條關於公務員名譽部分，係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對該公務員「當場」侮辱為構成要件，表面上看似對公務員個人名譽的貶抑，實係對該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所代表的國家公權力的異議或批評，而非單純對公務員個人的侮辱，應非侮辱公務員罪所保障之法益，而如有侵害公務員個人名譽之公然侮辱行為，應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適用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予以處罰。另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書中，亦表明公然侮辱罪係為避免公然侮辱言論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成損害，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合憲，惟該條項之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不包括名譽感情在內；至於手段上因公然侮辱之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可能涵蓋過廣，應適度限縮，應考量表意人個人之因素（如教育程度、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有無涉及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或有無公共事務評論）等，如在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尚難認逾越一般人合理忍受之範圍，又如雙方在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名譽，如處以公然侮辱罪，亦屬過苛等語。
三、本案被告固有如上訴書所載之不當言行及辱罵言語，惟原審已依其調查之結果，認為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其指出之證明方法，尚難認被告以前揭言語辱罵前開警員之舉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檢察官上訴意旨雖謂被告於本案案發前、後一日之113年4月23、25日亦於員警執行公務時辱罵員警「幹你娘」，分別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158號、113年度速偵字第412號案件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且後案業經同前法院以年度113簡字第902號判決判處拘役30日確定，有上開判決書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20頁），惟由此等被告行為情狀之場域、對象及辱稱之言語綜合觀之，應可認被告此等行為及本案此舉雖讓員警於執行職務時面臨難堪及不悅之處境，主觀上應有公然對於「員警執行勤務」之「公職威嚴」挑戰之犯意，然此部分之「公職威嚴」並非侮辱公務員所保護之法益；又依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5號判決理由清楚闡釋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而本案被告之犯行，係於員警執行職務時基於無法離去現場之不滿情緒所為之言語辱罵，並未以其餘任何行為阻礙或妨礙公務之執行，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之說明，自難認被告所為上開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尚難構成侮辱公務員之犯行。至檢察官上訴意旨又謂：被告係故意貶損員警名譽等語；然原判決業已清楚說明被告與員警素不相識，該等言語並非單純就員警個人之侮辱，亦不足以實際使員警之社會評價受有實質損害，因該等言語一旦為第三人所見聞，第三人及社會大眾對於被告此等行為自有其判斷而再評價，不見得會支持被告此等侮辱性之評價，復非對員警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而涉及結構性強制對弱勢族群身分或資格之貶抑，且其係因遭警勸阻無法離開計程車行現場心生不悅而為此等言詞，在場見聞之人不多，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判決之說明，被告此等公然侮辱言語，雖會使員警個人感到冒犯而不快，然此部分個人之名譽感情並非公然侮辱所得保護之法益內容，且員警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亦難認因此受到損害，自難構成公然侮辱罪。況原判決已就卷內各項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說明其得心證之理由，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檢察官除就已存於卷內之證據與原審為相異之評價外，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使本院形成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即無從以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及同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相繩。
伍、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上開行為，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而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何侮辱公務員、公然侮辱犯行之有罪心證，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是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梅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黃智炫起上訴，檢察官楊麒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周　淡　怡
 　　　　　 　　　　　　　　　　法　官　黃　齡　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除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所定之情形外，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　玉　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附件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67號
聲　請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曹芸樺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曹芸樺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審理期日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等件可參（本院113年度易字第66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77-79頁），故依上開說明，本院自得不待其陳述，由檢察官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曹芸樺於民國113年4月24日15時25分許，在彰化縣○○市○○路00號藍天計程車行，因搭乘計程車未付車資而與證人即駕駛謝○翰發生糾紛，經告訴人即警員陳明松、林宗慶（下稱員警）據報後，於同日15時37分許前往上開計程車行處理，詎被告明知當時員警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竟基於侮辱公務員及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對員警當場侮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之當場侮辱公務員罪及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等罪嫌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自白、證人謝○翰於警詢時之證述、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職務報告書、曹芸樺妨害公務案譯文為其論罪依據。惟茲以下述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5號判決意旨，分別就被告涉犯公然侮辱、侮辱公務員部分論述如下：
　㈠被告於上開公訴意旨所示之時、地，於員警到場處理其與證人謝○翰間債務糾紛事宜時，口出「幹你娘」等情，固據被告陳明在卷（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速偵字第407號【下稱偵卷】第9-10、28頁正反面），核與證人謝○翰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偵卷第11-12頁），並有員警製作之上述職務報告(偵卷第16頁)、上述妨害公務案譯文(偵卷第17頁)等件可參，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揆諸下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此部分事證雖可認被告確於上開時、地，確有口出上開言詞，尚不得以此推認被告上開言詞，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業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或已達於妨害、干擾員警之上開公務執行之程度，而應就卷內相關事證予以審認。
　㈡公然侮辱部分
　⒈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由上述職務報告，可知被告經員警勸導乘車完畢後即應將車資給付與司機後，即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員警，經告誡後，又再次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員警；並觀諸本院勘驗員警密錄器光碟畫面筆錄（本院卷第82-86頁）：　 
⒈勘驗標的：①員警林宗慶之密錄器、②員警陳明松之密錄器 ⒉勘驗檔名：①2024_0424_154143_876、 　　　　　　②2024_0424_154446_877、 　　　　　　③2024_0424_154555_063 ⒊勘驗範圍：①員警林宗慶之密錄器錄影畫面時間15：43：52 　　　　　　　至15：45：28，共1分36秒。 　　　　　　②員警陳明松之密錄器錄影畫面時間15：45：53 　　　　　　　至14：46：18，共0分25秒。 ⒋以下時間均為密錄器畫面時間（日期均為2024/4/24）。 ⒌以下物品之相對位置，均為畫面上之相對位置。  畫面時間 畫面內容 影片名稱：①2024_0424_154555_063  15：43：52 ～ 15：44：43 （以下均為臺語對話）未出現在畫面中之員警（下稱員警A）：看你們意思。身著格紋襯衫頭戴棒球帽之男子（下稱被告）推開玻璃門欲走進屋內又轉身表示：好啊，看你們意思，並雙手叉腰看向員警A之方向。員警A：啊不然看要不要…（聽不清楚）處理掉還是就送啊。被告：（雙手叉腰）好啊，送啊，我讓你們送。被告往前靠近員警A之方向，向員警A表示：（左手比向上方）走啊。之後轉向手持行動電話之員警（下稱員警B）方向，向員警B點頭後雙手插胸站立。被告斜眼看向員警A：你有打電話給政測（音譯）嗎?員警A：政測誰啦，你有朋友有辦法幫你處理掉的話快點處理掉。被告：（語氣激動）啊我要去拿，但他不給我去啊。員警A：啊你就常常，他說你就以前就有這樣過，人家怎麼敢讓你現在走。被告：我皮包在…（遭員警A打斷）。員警A：啊你如果走…。身穿紅色衣物之男子：我們跑車也都是辛苦錢。被告：啊不然你把我載去政測他家。員警A：什麼政測他家，你現在說的有沒有道理。（此時畫面出現嗶之聲響。） 影片名稱：②2024_0424_154446_877  15：44：44～ 15：45：28 員警A：你現在是在譙我?被告：對啊，我譙你。員警A：（音量變大）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嗎?被告：（手持菸蒂，身軀靠近員警）送不夠，我馬上回來欸。（手比向上方）我所長要來拚掉。畫面轉向右方，員警A出現於畫面中，員警A與被告互看並維持一人之距離。員警A：沒關係啦。被告：沒關係啦，怎樣。（被告將手持之菸蒂點燃吸食。）員警A表示被告昨天才被以妨害公務送而已。被告：對，那現在你再把我送。員警A：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被告：幹你娘。員警A隨即上前將被告逮捕，畫面晃動，過程中出現員警A表示不用，將他銬起來就好等語，並向被告說明可以保持緘默，不違背自己意思而陳述（被告：好、好。），第二可以選任辯護人（被告：不用。）你因妨害公務警方正式逮捕你（被告：好。），過程中未見被告反抗、推擠之行為。 影片名稱：③2024_0424_154555_063  影片時間 畫面內容 15：45：53～ 15：46：18 被告：啊現在你再把我送。員警A：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被告：幹你娘。員警A隨即上前靠近被告將被告逮捕，員警B將被告攬過身往下壓制，員警A向員警B表示不用，將他銬起來就好等語，並向被告說明可以保持緘默，不違背自己意思而陳述（被告：好、好。），第二可以選任辯護人（被告：不用。）你因妨害公務警方正式逮捕你（被告：好。），過程中未見被告反抗、推擠之行為。 
　⒊自上開對話過程以觀，足見被告於案發當時，已因未能離去計程車行而情緒上有所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又經員警告以：你昨天被送去法院還送不夠嗎、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等語，被告即再向員警稱：對，那現在你再把我送、幹你娘等語。則依當時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被告本已因未能離去計程車行，在情緒上已有所不滿，復因與員警因前述之情緒上言語衝突，而心生不悅對員警加以辱罵，其上開對人不尊重之言詞，在原始文義上固具有對指涉對象之攻擊、侮辱意涵在內，而使聽聞者感到不快、難堪，損及員警之名譽感情，然衡以被告警詢時自承：與員警雙方案發時並不相識等語（偵卷第10頁），其僅因與員警間突發性言語衝突，而衝動對不認識之員警以此類粗俗不得體之髒話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且對員警所為前述言語攻擊亦甚為短暫，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故綜合觀察被告口出此類言詞之語氣、聲調、動作、所在情境、前後脈絡、詞義組合方式與指涉意涵等，被告對員警所為前述謾罵，僅係在雙方衝突之失言附帶傷及員警之名譽，在場之第三人或可能未必認同被告前述對員警之侮辱性評價，甚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前述言論，是難逕認被告所為將使見聞此情者認員警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受到貶損，依上開說明，自無從繩以公然侮辱之罪名。
　㈢侮辱公務員部分
　⒈按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而據上開對話過程，被告於案發時，已因其上述要求均遭員警拒絕未能離開而情緒不滿，方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又經員警告以「沒關係，你再譙我看看」等語，被告即再向員警稱：幹你娘等語，隨後員警即以現行犯逮捕被告，然此過程中之時間甚短，且均未見被告有何反抗、推擠員警之行為。是被告所為上開言詞之時間既為短暫迅速，於此後員警甚至依妨害公務之現行犯逮捕被告之行為，該言詞雖造成員警之不悅，惟顯然不足以干擾員警之指揮、聯繫及公務之遂行，而無從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難認被告上開辱罵行為有何妨害、干擾員警執行公務之可能，是依卷內現有事證，既難認被告所為，確已達於妨害、影響員警公務執行之程度，揆諸上開判決意旨，縱令被告所言使員警不快，亦難逕以侮辱公務員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既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而使本院達到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梅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佩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鍾宜津


